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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计划章程 

本章程于 2006 年 1 月 11 至 13 日形成于悉尼第一次部长级会议并于 2007 年 10

月 14 至 15 日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上进行了修改 

 

我们，澳大利亚、中国、印度、日本、韩国和美国（统称

为“ 伙伴国” ）政府代表 2006 年 1 月 11-12 日在澳大利亚悉尼

会晤， 

遵照作为本章程组成部分的 2005 年 7 月 28 日的亚太清洁

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意向声明（附件一）； 

铭记该伙伴计划宗旨与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和其

他有关国际文书的原则一致，且意在补充而非替代《京都议定

书》； 

决定建立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（简称“ 伙伴计

划” ）并规定下列无法律约束力的伙伴计划章程。该伙伴计划将

作为支持伙伴国之间迅速的、有建设性的和富于成效的合作框

架，以满足我们发展、能源、环境和气候变化的目标。 

一、共同意向 

伙伴国认识到发展和消除贫困是国际社会紧急和首要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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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，自愿携手推进清洁发展和气候目标。在现有双边和多边倡议

的基础上，伙伴国将加强合作，根据各自国情，满足我们日益增

长的能源需求和相应挑战，包括与空气污染、能源安全和温室气

体强度在内的挑战。伙伴国认识到国家努力对实现伙伴计划的共

同意向也是重要的。 

二、宗旨 

伙伴计划的宗旨是： 

（一）建立一个无法律约束力的国际自愿合作框架，通过

具体和务实的合作，促进伙伴国开发、传播、利用和转让现有、

新兴和未来具有成本效益、更清洁、更有效的技术和实践，以取

得实际成果。 

（二）推动和建立适宜的环境帮助此种努力； 

（三）促进实现我们各自关于减少污染、能源安全和气候

变化的国家目标；并 

（四）提供一个论坛，探讨伙伴国在清洁发展目标框架下

解决相互关联的发展、能源、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的政策手段，

并就制订和执行各国发展和能源战略问题交流经验。 

三、职能 

通过伙伴计划，伙伴国将在以下领域合作： 

（一）就伙伴国在清洁发展目标框架下解决相互关联的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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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、能源、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的政策手段，包括国家政策手段

中存在的任何差距和重复之处，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信

息； 

（二）就制订和执行国家清洁发展战略和减少温室气体强

度的工作交流经验和交换信息； 

（三）识别、评价和解决有关障碍，依各伙伴国优先领域

促进和建立开发、传播、利用和转让现有、新兴和未来具有成本

效益、更清洁、更有效和转型性的技术和实践； 

（四）依各伙伴国优先领域，识别和执行伙伴国之间开发、

传播、利用和转让现有、新兴和未来具有成本效益、更清洁、更

有效和转型性技术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活动； 

（五）促进在现有双边和多边倡议下的合作，并推动各伙

伴国在与气候有关的技术方面信息共享； 

（六）酌情将人员和机构能力建设因素纳入活动的范围，

作为加强合作的手段； 

（七）促进私营部门，并在适当时包括发展银行、研究机

构和其他相关政府、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，作为伙伴计划

合作活动的一部分； 

（八）制订和执行伙伴国决定的工作计划； 

（九）定期审查伙伴计划的进展以确保其有效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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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伙伴国将依据对其有效的法律、法规和政策及其作为缔

约方的可适用的国际文书开展与本章程有关的活动。 

四、组织 

（一）将建立一个政策与实施委员会和一个行政支持小组，

以促进伙伴计划的执行。 

（二）政策与实施委员会将负责伙伴计划的整体框架、政

策和程序，定期审议合作进展，并向行政支持小组提供指导。政

策与实施委员会将负责伙伴计划合作活动的管理与实施，适当促

进私营部门、发展银行、研究机构和其他相关政府、政府间和非

政府组织代表的参与。政策与实施委员会将开展活动，在伙伴国

内部促进和建立适宜环境，支持伙伴国实现有关清洁发展的国内

目标。政策与实施委员会可建立适当专门小组和其他小组，协助

其工作。政策与实施委员会应依其成员的决定经常开会，以完成

其工作。政策与实施委员会可根据情况集中讨论政策或技术问

题，或同时讨论二者。政策与实施委员会的决定应由委员会伙伴

国协商一致作出。 

（三）行政支持小组是伙伴计划联系和活动的主要协调机

构，负责：1、组织伙伴计划的会议；2、安排特别活动，如电话

会议和研讨会；3、就伙伴计划的活动协调和交流信息；4、作为

伙伴计划信息交流平台；5、为政策与实施委员会批准的其他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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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职能制订管理程序和职责；6、执行政策与实施委员会指定的

其他职能。行政支持小组的职能将属管理性质，不包括实质内容，

除非政策与实施委员会另有指示。 

（四）政策与实施委员会由伙伴国代表组成。附件二所列

每一伙伴国可任命三人参加政策与实施委员会的会议。 

（五）政策与实施委员会可自行决定允许其他专家参与其

会议。 

（六）美国政府将暂时担任伙伴计划行政支持小组。该项

安排将每二年审议一次，并可由政策与实施委员会的决定变更。

各伙伴国将指定一名行政联络人，作为行政支持小组的主要联络

点。 

（七）行政支持小组可根据要求使用伙伴国聘用并向行政

支持小组提供的人员的服务。除非伙伴国另有决定，此类人员将

由其雇主支付薪酬并将服从其雇主的聘用条件。 

（八）各伙伴国将自行决定其参与伙伴计划活动的性质。 

五、资助 

参与伙伴计划以自愿为基础。各伙伴国可自行依据其法律、

法规和政策向伙伴计划捐助资金、人力和其他资源。本章程下所

有活动产生的费用均由引起此项费用的伙伴国承担，除非另有安

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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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知识产权 

伙伴计划合作活动所产生的所有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问题及

其处置应在其产生的具体背景下个案解决，同时铭记伙伴计划的

宗旨。 

七、修正 

政策与实施委员会可随时在委员会伙伴国协商一致的基础

上修改本章程及其附件二。 

八、章程有效期 

本章程下合作将自 2006 年 1 月 12 日开始。任何伙伴国可

退出本伙伴计划，但须提前 90 天作出书面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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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 

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新伙伴计划意向声明 

 

发展和消除贫困是全球压倒一切的紧迫任务。世界可持续发

展首脑会议明确了增强获取负担得起、可靠和清洁能源的必要

性；国际社会在“ 关于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德里宣言” 中就

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应重视发展问题达成了共识。 

我们的自然资源、可持续发展和能源战略各不相同，但我们

已经共同努力并将继续努力实现共同目标。在现有的双边和多边

倡议基础上，我们将加强合作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，同时

应对由此产生的包括空气污染、能源安全和温室气体强度等在内

的相关挑战。 

为达到这一目标，我们将按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的

原则并根据各国国情开展合作，创立一个新的伙伴计划，以开发、

应用和转让更清洁、更有效的技术，同时满足各国减少污染、能

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关切。 

该伙伴计划将通过具体和切实的合作，促进现有的及正在出

现的效益好和成本低的清洁技术和实践的开发、传播、应用和转

让，以便取得实际成果。这些合作包括，但不限于：能效、清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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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、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、液化天然气、碳捕获和储存、热

电联产、甲烷捕获和使用、民用核能、地热、农村和山区能源系

统、先进交通、建筑和住宅建设及维护、生物能、水力发电、风

能、太阳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。 

该伙伴计划还将就长期能源转化技术的开发、应用和转让开

展合作，以促进经济增长并大幅降低温室气体强度。这些合作包

括，但不限于：氢能、纳米技术、尖端生物能技术、下一代核裂

变和核聚变能源。 

该伙伴计划将在制定和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和能源战略方

面分享经验，并探寻经济活动中降低温室气体强度的机会。 

我们将制定一个不具约束力的文件，该文件将对本共同意向

及实施本意向的方式方法加以进一步规定。我们还将特别考虑为

该伙伴计划设立一个包括机构和资金安排的框架和吸引其他对

此感兴趣和观点相同的国家参与的方法。 

该伙伴计划还将协助各参与方加强人力和机构的能力建设，

促进合作，并寻求私营部门参与的机会。我们将定期审查该伙伴

计划，以确保其有效性。 

该伙伴计划将与我们在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下的

努力保持一致并有所促进；该伙伴计划是对京都议定书的补充，

而非取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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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 
 

澳大利亚 

加拿大  

中国 

印度 

日本 

韩国 

美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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